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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规

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之外，“老法

师”们没征得肖像权人同意，擅

自拍摄和发布他人照片、视频，

肯定构成侵权。“有人会问，拍

完了但不公开发布，是不是就不

侵权？然而《民法典》提到的‘制

作’，对应的行为就包含拍摄。

因此只要未经他人同意，拍照已

经构成侵权。”为此，他也提醒

被拍的路人，该说“不”的时候

还是要勇敢说出来，更不要被“不

以营利为目的就不侵权”的说法

蒙骗。

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老法

师”会在发布照片时标注“如有

侵权，请联系删除”等内容。在

王垚翔看来，这样的操作没有任

何意义，“侵权了就是侵权了，

不会因为有这句话，就能减轻责

任。当然，被拍摄对象联系后，

拍摄者第一时间删除，也是停止

侵害的表现。法院在认定侵权赔

偿金额时，会予以考量”。

此外，王垚翔也提到，街

拍、抓拍和偷拍并非同一层面的

概念。“街拍”强调的是拍摄场

景，而抓拍对应的是摆拍。街拍

既有可能是抓拍，也可以是摆拍。

至于不提前告知也不事后打

招呼的“街拍”算不算“偷拍”，

王垚翔认为这取决于对“偷拍”

的定义。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

确“偷拍”行为的具体表现和内

涵。如果“偷拍”仅仅是“偷偷

地拍”，那肯定算；如果是《治

安处罚法》“偷窥、偷拍、窃听、

散布他人隐私”中的“偷拍”，

那么“街拍”还够不上。

“艺术追求”，

还是“胡说八道”？

尽管“老法师”们对于街拍

是否侵权的看法并不一致，但相

似的是，他们都更注重表达自己

对于摄影这件事的“艺术追求”。

肖金赞同要征求别人同意之

后才能拍，但有时这样做就失去

了艺术创作的偶然性，“拍照会

变得刻意，变成了摆拍”。

交谈时，一位外国女性骑着

自行车路过安福路，后座的宝宝

正在酣睡，“宇宙中心”的热闹

仿佛与之无关。肖金指着这一幕

说：“如果不是跟你聊天，我肯

定会拍下来的。这么好的素材，

反映我们上海的多样性，海纳百

川，外国人都完全融入了这里的

生活。”

而据吴登明讲述，退休前自

己的主业和摄影无关。但作为通

讯员，他常年给上海媒体提供照

片。在他看来，此前新闻节目中

有关街拍侵权的探讨简直是“胡

说八道”。

“我问你，摄影的第一要素

是什么？真实，对 伐口 啦？如果你

拍照前先跟别人打招呼，对方摆

个造型，这还算真实吗？所以别

看有些人在摄影家协会混过，他

们根本不懂。”吴登明理直气壮道。

而律师王垚翔自己也是一名

摄影爱好者。他非常清楚街拍和

侵权之间的关联，同时他也坦言，

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比法律条文复

杂得多。

对于那些坚持街拍的“老法

师”，王垚翔认为他们应当在“艺

术追求”和保护他人权益之间努

力找到一种平衡。他建议作为拍

照的一方，如果没法做到事先征

求同意，还是应该在拍完后主动

上前和人打个招呼，把照片给对

方看，再征得对方授权。“假如

对摄影有追求，你把照片给对方

看，何尝不是对自己水平有更高

的要求？”王垚翔说道。

正如王垚翔自己还有一个爱

好——踢球。有时和朋友约球，

他会带上相机，在踢球间隙给大

家拍点照片，偶尔也会把照片发

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朋友看

到我给他们拍的照片，没有人会

说侵权，反而觉得很高兴，觉得

有人帮他们记录这些时刻。”

不过，在吴登明的观察里，

安福路“老法师”的水平参差不

齐。“有些人一直拍，拿的还是

入门级的相机，连基本的光圈和

快门都搞不清爽。总的来说，什

么人都有。”（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肖金、吴登明、蒋晓波均为

化名。）


